
关于华宝兴业旗下基金参加“华夏银行·盈基金

２０１１

”网上银行

基金申购

４

折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与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协商一致，现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仅限于前端模式）的投资者实行

４

折费率优惠

政策。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仅限于前端收费模式）。

二、活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适用基金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２４０００１

华宝兴业宝康消费品
２４０００２

华宝兴业宝康灵活配置
２４０００３

华宝兴业宝康债券
２４０００４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
２４０００５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
２４０００８

华宝兴业收益增长
２４０００９

华宝兴业先进成长
２４００１０

华宝兴业行业精选
２４００１１

华宝兴业大盘精选
２４００１２

华宝兴业增强债券
Ａ

２４００１４

华宝兴业中证
１００

指数
（

前端
）

２４００１６

华宝兴业上证
１８０

价值
ＥＴＦ

联接基金
２４００１７

华宝兴业新兴产业
２４１００１

华宝兴业海外中国成长
（

ＱＤＩＩ

）

四、活动内容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仅

限于前端模式）的投资者实行

４

折费率优惠政策。

１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按享受

４

折优惠后的实际费率执行。

２

、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

３

、若基金招募说明书中规定的相应前端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适用于固定费用的，则执行其规定的申

购费率或固定费用，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４

、本优惠仅针对在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各基金的后

端收费模式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

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五、重要提示

１．

本公告解释权归华夏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华夏银行的有

关公告。

２．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

险。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华夏银行网址：

ｗｗｗ．ｈｘｂ．ｃｏｍ．ｃｎ

２．

华夏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７

３．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４．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601005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临

2011-014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定义：

本公司：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重庆市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及

H

股分别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交所上市。

母公司：指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重庆市注册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持有本公司已

发行股本约

48.23%

。

授权使用资产协议：指本公司与母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订立的授权使用资产协议，据此，本公

司获授权使用母公司新区资产。

新授权使用资产协议：指本公司与母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订立的新授权使用资产协议，据此，

本公司获授权使用母公司新区资产。

资产：母公司位于新区的钢铁生产线及相关公辅设施。

新区：指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

董事：指本公司董事。

联交所：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二、背景

由于本公司与母公司订立的授权使用资产协议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到期， 为确保本公司生产经营

持续、稳定地进行，并根据母公司环保搬迁的安排，母公司同意授权本公司无偿使用其投资额为人民币

108.4

亿元的钢铁冶炼生产线及相关公用辅助设施， 授权使用期限为一年 （由

2011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如在此期限内，甲方启动将部分或全部授权使用资产转让或注入乙方的相关工

作并完成相关资产转让或注入之法律程序，则该部分或全部授权使用资产的授权使用期限为：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至该等相关资产完成交割之日止。

三、新授权使用资产协议

（一）日期：

2011

年

3

月

31

日

（二）订约各方：

1

、本公司

2

、母公司

（三）期限及代价：

新授权使用资产协议的期限由

2011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暂定一年）。如在此期限

内， 甲方启动将部分或全部授权使用资产转让或注入乙方的相关工作并完成相关资产转让或注入之法

律程序，则该部分或全部授权使用资产的授权使用期限为：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至该等相关资产完成

交割之日止。

母公司不得就本公司获授权使用资产而向本公司收取任何费用。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授权使用资产协议，母公司同意向本公司提供有关生产线和设施的设计、安装及相关设备的所

有技术资料，协调相关安装、施工、设备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工作，并由其缴纳资产保险费。

本公司在授权使用资产期间，自主安排与资产相关的生产经营管理，承担就使用资产产生的损益，

承担因违规操作发生的安全环保责任，承担超出保险公司赔偿部分的相关损失。

（五）订立持续关联交易的原因及益处

订立授权使用资产协议能维系本公司经营的持续、稳定的进行，可避免母公司在新区的钢铁冶炼生

产线与本公司产生同业竞争，同时能使母公司的冶炼生产线为本公司提供生产坯料，减少由此产生的巨

额的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声明

本公司独立董事刘星先生、张国林先生及刘天倪先生认为，新授权使用资产协议的条款及条件乃按

正常商业条款订立，属公平合理。 该合同项下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７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经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公

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发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６

亿元的中期票据。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进行了首次中期票据的发行，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０

亿元，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全额到账。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发布的“临

２０１０－０７１

”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０

日，公司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了第二次中期票据的发行（以下简称“本次中

期票据”），发行金额为人民币

１６

亿元，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全额到账。现将本次中期票据发行

结果公告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上海复星医药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中期票据代码

１１８２１０８

中期票据简称
１１

复星
ＭＴＮ１

中期票据期限
５

年
计息方式 附息浮动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次计划发行总额 人民币

１６

亿元 本次实际发行总额 人民币
１６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发行利率
（

基准利率
＋

利差
）

５．９０％

（

３．００％＋２９０ＢＰ

）

主承销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９６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交易概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复星实业（香

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实业”）与另一方投资者

Ｈａｎｍａｘ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Ｈａｎｍａｘ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共同向

Ｔｏｎｇｊｉｔａ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系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代码为

“

ＴＣＭ

”，以下简称“同济堂药业”）董事会提出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关于同济堂药业私有化的提案。 根据上

述提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复星实业与

Ｈａｎｍａｘ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Ｔｏｎｓｕ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

实施同济堂药业私有化而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以下简称“

Ｔｏｎｓｕ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及同济堂药业达成《合

并协议与计划》，同济堂药业将与

Ｔｏｎｓｕ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合并，同济堂药业将作为存续公司存在，除复星实

业和

Ｈａｎｍａｘ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以外的其它投资者持有的同济堂药业股份将会被转换成接受现金对价的权利

并被注销，而后同济堂药业将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根据合并方案实际推进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复星实业与

Ｈａｎｍａｘ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Ｔｏｎｓｕ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以及同济堂药业签订了 《合并协议与计划修正案

（一）》，各方同意将合并协议的期限由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以下简称“本次合

并”）。 （以上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发的

公告）

二、交易进展：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同济堂药业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合并方案。

本次合并还须依据开曼法于开曼群岛公司注册机关办理相关的注册登记。

同济堂药业私有化事宜如有其他重大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本

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其中：

（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５

、出席对象：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公司股东可

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６

、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网

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载的《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提醒投资者查阅。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 现场会议登记方式

１

、登记方式：传真、电话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之前

３

、登记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石坪桥正街

１２１

号二楼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４０００５１

电话：

０２３－６８８２４８０６ ０２３

—

６８８２３０７６

传真：

０２３－６８８２４８０６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股东必需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

凭证；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持股

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股东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股

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二）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５６５

三峡投票 买 对应申报价格
２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６５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议案一
：

关于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１．００

（

４

）输入委托股数：在“买入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２ ３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３

、计票规则

（

１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

作自动撤单处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

部查询。

４

、采用互联网系统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半日后

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网络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１５

：

００

时，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

１５

：

００

时。

（

３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

４

）注意事项

①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③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④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

询。

（

５

）投票举例

①

股权登记日持有“渝三峡

Ａ

”

Ａ

股的投资者，对公司议案一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６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②

如果股东对议案一投反对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３６０５６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四、 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电话：

０２３－６８８２４８０６

，联系人：袁奕

２

、会议费用：现场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的各项费用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附：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参加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意见

１

关于与重庆化医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
协议

》

的议案 赞成
□

反对
□

弃权
□

注

１

、委托人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在所选择的委托意见后的方框内打“

√

”），三

者必须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注

２

、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注

３

、除非另有明确指示，受托人亦可自行酌情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上提出的任何其他事项按照自

己的意愿投票表决或者放弃投票。

注

４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注

５

、本授权委托书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前填妥并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或者电子邮件形式

送达本公司指定登记地点方为有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受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注 ：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证券简称：渝三峡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正在筹划对本公司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本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

简称：渝三峡

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５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开市起停牌，待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公告相关事项

后复牌。

由于该重大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重大事

项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

2011-021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14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

证

监许可【

2010

】

1272

号

"

文核准，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3,000

万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60,000,000.00

元，扣减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605,273,700.00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14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0

】

301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

取了专户管理。 （详见

2010

年

11

月

11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的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实施成都全资子公司技改项目。 项目名称

为：年产

150

万只高强度钢制滚型车轮技改项目，建设投资资金约

6,078

万元，增资额为

6,000

万元，增

资后将成都金固车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金固

"

）的注册资本从

6,000

万元变更到

12,000

万元。（详

见

2011

年

2

月

17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金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

（以下或简称

"

中信银行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

"

海通证券

"

）三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

议：

1

、公司中信银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7331510182100110735

，截止

2011

年

03

月

21

日，专户

余额为

6,00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同时甲方账户

不得开通、办理网上银行业务，资金支付必须通过乙方柜面办理。

2

、公司、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

、保荐机构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

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

和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情况。

4

、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汪晓东、赵慧怡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

料；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保荐代表人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保荐机构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

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

、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机构。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6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金额的

5%

，银行

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

、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

文件书面通知银行，同时按协议的相关要求向公司、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

、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

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

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保荐机构督导期结束之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6

2011

年
4

月
1

日星期五

股票代码：

000936

股票简称：华西村 公告编号：

2011-009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二

0

一

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上午

9

时在金塔会议室召开了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的方式。 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云丰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

聘请的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许成宝律师、陈晓玲律师到会见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名，代表股份

308,745,04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

41.28%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8,745,0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8,745,0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08,745,0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18,605,975.72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提取

10%

的法定盈余公积

11,860,597.57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17,077,047.77

元，减

去分配

2009

年度现金红利

22,000,379.03

元，本年末共计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401,822,046.89

元。 现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 以公司总股本

748,012,887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 （含

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44,880,773.22

元，剩余利润

356,941,273.67

元结转至下年度。 本次分配公司不

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同意

308,745,0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08,745,0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953,664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江苏华西集团公司作为公司关联股东，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7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公司持有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345,980

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

0.81%

，已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可

上市流通。 此次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证券市场情况以及公司经营财务状况处

置上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并决定处置的时机与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308,745,0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随着公司发展的需要，流动资金的需求也不断增多，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2011

年公司拟向银

行申请

25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包括短期借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其中短期借款的累计

发生金额在

15

亿元人民币以内， 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不足。 此次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具体操

作。

表决结果：同意

308,745,0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8,745,04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许成宝律师、陈晓玲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

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31

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海证券

"

）、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临商银行

"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泰证券

"

）签署的销

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上述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040020

）。 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认购及其

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1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63

网址：

http://www.ghzq.com.cn

2

、临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69-96588

网址：

http:// www.lsbchina.com

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5

）

95597

网址：

http:// www.htsc.com.cn

4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本公司网址：

www.huaan.com.cn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139

证券简称： 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2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

"

证监许可（

2011

）

462

号

"

《关于核准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批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700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为杨小虎、李国强。

有关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发行人：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让、付晶晶

联系电话：

0755-26957035

传真：

0755-26957440

保荐人（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光大证券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21-22169132

、

22169145

、

22169496

传真：

021-23010272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

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开通旗下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

代销业务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相关代销机构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公

司自

2011

年

4

月

7

日起增加开通旗下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的代销业务。涉及旗下基金包括：交银施罗德

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694

；后端

519695

；以下简称

"

交银蓝筹

"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

券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基金份额：

519680

；

B

类基金份额：

519681

；

C

类基金份额：

519682

；以下简

称

"

交银增利

"

）、交银施罗德环球精选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696

；以下简称

"

交银环球

"

）和交

银施罗德趋势优先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702

；后端

519703

；以下简称

"

交银趋势

"

）。

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务范围

1

、自

2011

年

4

月

7

日起，增加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交银趋势的代销机构。 则自即日起，投资者

可在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前端

519688

； 后端

519689

；以下简称

"

交银精选

"

）、交银施罗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级

519588

；

B

级

519589

；

以下简称

"

交银货币

"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690

；后端

519691

；

以下简称

"

交银稳健

"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692

；后端

519693

；以下简

称

"

交银成长

"

）、交银蓝筹、交银增利、交银环球、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698

；后端

519699

；以下简称

"

交银先锋

"

）、上证

180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二级市

场交易代码：

510010

；申购赎回代码：

510011

；以下简称

"

治理

ETF"

）、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700

；后端

519701

；以下简称

"

交银主题

"

）、交银趋势的申购、赎回业

务；及交银施罗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19697

；以下简称

"

交银保本

"

）的赎回业务。

2

、自

2011

年

4

月

7

日起，增加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交银趋势的代销机构并增加开通交银蓝筹、

交银增利以及交银趋势在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则自即日起，投资者可在湘财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交银精选、交银货币、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增利、交银先锋、交银主题

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交银环球、交银趋势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治理

ETF

的申购、赎回业务；及交银保本的赎回和转换出业务。

3

、自

2011

年

4

月

7

日起，增加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交银环球以及交银趋势的代销机构。则自即

日起，投资者可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交银精选、交银货币、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

增利、交银先锋、交银主题的申购、赎回、转换业务；交银环球、治理

ETF

、交银趋势的申购、赎回业务；及交

银保本的赎回和转换出业务。

4

、自

2011

年

4

月

7

日起，增加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为交银环球的代销机构并增加开通交银环球

在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则自即日起，投资者可在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办理交

银精选、交银货币、交银稳健、交银成长、交银蓝筹、交银增利、交银先锋、交银主题的申购、赎回、转换及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交银环球、交银趋势的申购、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交银保本的赎回和转换出业

务。

上述基金办理各项代销业务的相关规则见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及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代

销机构办理各项基金代销业务的具体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重要提示：

本公告仅对增加开通上述基金在部分代销机构的代销业务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有关上

述基金及相关业务的详细情况，请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 bocomschroder.

com)

认真查阅相关基金合同、 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和相关公告，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400-700-

5000

，

021-61055000

）查询。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79

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79

号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777

网址：

www.gyzq.com.cn

2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南省长沙市黄兴中路

63

号中山国际大厦

12

楼

办公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中路

198

号标志商务中心

11

楼

法定代表人：林俊波

电话：（

021

）

68634518

传真：（

021

）

68865680

联系人：钟康莺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1551

网址：

www.xcsc.com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A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

6

号京城大厦

3

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010

）

84588266

传真：（

010

）

84865560

联系人：陈忠

客户服务电话：（

010

）

84588903

网址：

www.cs.ecitic.com

4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701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4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电话：（

010

）

66045566

传真：（

010

）

66045500

联系人：潘鸿

客户服务电话：（

010

）

66045678

网址：

www.txsec.com

，

www.txjijin.com

5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021

）

61055023

传真：（

021

）

61055054

联系人：张蓉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

）

61055000

网址：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

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一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延长其个人电子

银行基金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现经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工商银行

"

）协商，将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电子银行基

金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优惠期延长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 具体情况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本次优惠活动适用于通过中国工商银行

"

金融

@

家

"

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WAP

）和个人电

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前端收费模式下的本公司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适用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包括：前端收费模式下的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

代码：

519688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0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2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694

）、交

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A

类基金份额基金代码：

519680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前端基金代码：

519698

）、交银施罗德上证

180

公司治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前端

基金代码：

519686

）、交银施罗德主题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700

）和交银

施罗德趋势优先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前端基金代码：

519702

）。

三、具体优惠费率

优惠活动期间，即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投资者通过中

国工商银行

"

金融

＠

家

"

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WAP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均可享受

前端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原前端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0.6％

的，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

折扣率，但折扣后的实际执

行费率不得低于

0.6％

；原前端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

0.6％

（含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前述各基金申购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该优惠活动解释权

归中国工商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中国工商银行的有关公告。

重要提示：

一、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

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手续费，也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及基金转换等其

他业务的交易手续费。本公司旗下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优惠活动的情况并可参阅本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前端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二、本公告未涉及的内容仍按相关公告内容执行。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

1

、中国工商银行网址：

www.icbc.com.cn

2

、中国工商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3

、本公司网址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

www.jyfund.com

4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

）

61055000

5

、本公司客户服务邮箱

: services@jysl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

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一日


